评审内容及标准
	序号
	评审内容
	分值
	评审标准

	1
	报价
	55分
	1.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大桶和小桶报价之和的算术平均值中最低的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申请人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价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55
2.得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2
	产品
质量
	25分
	1.提供投标产品开标前两年内政府有关部门监督抽样检测全部合格的10分，由市级的市场监管部门出具证明文件，未按规定提供的不得分。
2.提供开标前两年内卫生管理部门检测合格的水源水质检验报告的得10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3.投标产品为天然矿泉水，且提供政府部门颁发的“矿泉水鉴定证书”、《采矿许可证》（开采矿种：矿泉水）以及按《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国家标准》GB8537-2008标准检测合格的检测报告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

	3
	企业
信誉
	12分
	1.投标产品生产企业具备ISO9001质量管理认证的得3分，没有的不得分。
2.投标产品生产企业具备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GB/T22000-2006/ISO22000:2005的得3分；没有的不得分。
3.投标产品生产企业具有省级政府颁发名牌产品称号的得3分，市级政府颁发的名牌产品称号得1分，没有的不得分（不累计加分）。
4.投标产品生产企业获得质量监督部门颁发的“AAA”级质量信誉等级的得3分，“AA”的得2分，“A”级企业称号的得1分，没有的不得分（不累计加分）。

	4
	销售
业绩
	8分
	申请人2018-2019年的类似项目（企事业单位）销售业绩，1个业绩得1分，最高得8分。 
[bookmark: _GoBack]注：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单位鲜章（提供原件备查）。

	合计
	100分


注：评分的取值按四舍五入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